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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0/2021_2022__E4_BA_A4_

E9_80_9A_E9_83_A8_E5_c80_320618.htm 交通部办公厅关于加

强交通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监管的紧急通知（厅质监

字[2006]225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厅（委），天津

市市政工程局，上海市市政工程管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交通局，上海市港口管理局，长江航务管理局： 近期一些地

区连续发生爆炸事故，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引起

全社会广泛关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对此高度重视，

多次作出重要批示，要求有关方面立即采取紧急救援措施，

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同时要求各地各部门引以为戒，

高度重视，落实责任，迅速行动，强化措施，广泛宣传，标

本兼治，切实加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为吸取各类事故教训

，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防雷减灾工

作的通知》（国办发明电〔2006〕28号）和《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切实加强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的紧急通知》（国办发

明电〔2006〕30号）精神，防止和减少爆炸事故和各类灾害

事故的发生，切实做好交通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管工作，现

就有关事项紧急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加强对安全生产工作

极端重要性的认识 各地要充分认识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长期

性、艰巨性、复杂性，加强领导，转变作风，狠抓落实。安

全工作要立足防范，宁可防而不来，不可来而无备，当生产

与安全发生矛盾时，要将安全放在首位。要全面落实“安全

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做到思想认识上警钟

长鸣、制度保证上严密有效、技术支撑上坚强有力、监督检



查上严格细致、事故处理上严肃认真。 二、在职责范围内切

实加强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监管工作 各级交通主管部门要从大

局出发，从建立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入手，在职责范围内切实

做好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监管工作。 一是加强安全监管，落实

企业主体责任。各地要认真贯彻执行《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

理条例》，督促企业建立健全火工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专

业人员，完善安全操作规程和安全岗位责任制度，制订安全

防范措施和事故应急预案。尤其要强化企业法定代表人负责

制，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确保责任落实到人，

制度措施落实到位。 二是加强火工品的源头管理。施工企业

要建立火工品领取、清退、保管制度，做到火工品专人保管

、专人领取、专人使用，严防丢失被盗和非法买卖。发现火

工品丢失、被盗，必须及时报告所在地公安机关。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